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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非等效采用苏联标准Iix.T13717-侧 指示电接点压力表》。由于技术的发展和使用要求的提
高，本标准与MCP13717主要存在以下差异:

    1)增加了磁助式接点型式;

    2) 对仪表的性能要求有所提高。

    本标准是对ZBNll013-88《电接点压力表》的修订。修订时，对原标准作了编辑性修改，主要内容没
有变化。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ZBNll013-880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是标准的附录;本标准的附录C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西安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西安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善友、赵富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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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电 接 点 压 力 表
JB/T9273- 1999

代替 ZBN11013-88

Pressure罗叫葬 喇山 elec苗CCODtact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接点压力表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弹簧管为测量元件，具有指示及控制电气信号通断功能的电接点压力表，其中包括
电接点压力表、电接点真空压力表及电接点压力真空表(以下统称仪表)。

    本标准不适用于有防爆、耐腐蚀等要求的仪表。

    本标准不适用于无触点的电接点压力表。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

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1'1226一一1986 一般压力表

    GB/i'4439-1984工业自动化仪表工作条件 振动
    GB/1'4451-1984 工业自动化仪表振动(正弦)试验方法

    GB/1'15464-1995 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JB/T9329-1999 仪器仪表运输、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3 产 品分类

3.1 仪表的品种可分为直接作用式和磁助直接作用式。

3.2 仪表的外壳直径一般为 loom=和150mmo

    注:壳体外允许安装电气附加装置。

3.3 基本参数

3.3.1 仪表的精确度等级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 4F一壳 公 称 青  13 .— 丁
精 确 度 等 级

1.5,2.5

1.0,1.5,2.5

恤-100
-150

3.3.2 仪表的电气参数应符合表 2规定

表 2

接 点 形 式
额 定 功 率 最 大 允 许 电 流

            A

  直接作用式

磁助直接作用式

VA10
最 高 工 作 电 压

            V

            380

0.71.0
国家机械工业局 1999一08一06发布 2000一01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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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仪表的最小分格值应符合表3规定

表 3

侧 量 范 围

        MPa

外 壳 公 称 直 径
                                                                rn 叭，

100 一 150
精 确 度 等 级

      一 1.0,1.5 一
最 小 分 格 值

                    MPa

0-0 肠 0.0(犯 0.001 0.002

0-0.1 一0.1-0 0.002 0 (犯2 0.c刃2

0-0.16 一0.1一0.06 0.005 0.002 0.005

0-0.25 一0.1一0.15 0.005 0.005 0.005

0-0.4 一0.1-0.3 0.01 0.005 0.01

0-0.6 一0.1-0.5 0.02 0.01 0.02

0一1.0 一0.1-0.9 0.02 0.02 0.02

0-1.6 一0.1-1.5 0.05 0.倪 0.05

0-2.5 一0.1-2.4 0.05 0.05 0.05

0-4 0.1 0.05 0.1

0-6 0.2 0.1 0.2

0一10 0.2 0.2 0.2

0-16 0.5 0.2 0.5

0-25 0.5 0.5 0.5

0-40 1 0.5 1

0-60 2 1 2

0-100 2 2

0-1印 2 5

注:外壳公称直径150mm,精确度等级为2.5的标度示意见附录A(标准的附录)，其它规格精度的标度示意按GBPP122E
    的规定。

4 技术要求

4.1正常工作条件

4.1.，仪表正常工作的大气条件为:
    温度:一40℃一+70'C;

    相对湿度:不大于85%.

4.1.2 仪表压力部分一般使用至压力部分上限值的3/4}

4.1.3 仪表正常工作的振动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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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厂r男夕3-1999

a)直接作用式:应不超过GB/f4439中V.H.2级规定。
b) 磁助直接作用式:应不超过GB/f4439中V.H.3级规定。

4.2 参比工作条件
    在下列条件下，仪表的示值基本误差、来回差、轻敲位移、零点误差、指针偏转平稳性及设定点偏差、

切换差应符合有关条款的规定。

    a)仪表处于正常工作位里(未指明时，正常工作位f系指垂直安装);

    b) 负荷均匀变化;

    c)周围环境温度为20Tt5C.

4.3 基本要求

    仪表的基本误差、来回差、轻敲位移、零点误差、指针偏转平稳性、指示装置及外观应符合GB/T1226

中2.3一2.6,2.10,2.11的规定。

4.4 设定点偏差

    仪表设定点的示值(即设定值)与信号切换时实际负荷值之差，应在表4规定的范围内。

                                                表 4

精 确 度 等 级
设定点偏差的允许值(以量程的百分数计)

宜接作用式 磁助直接作用式

1.0 士1.0

:0.5- 341.5 士1.5

2.5 :2.5

4.5 切换差

    在同一设定点上，仪表信号接通与断开时(切换时)的实际负荷值之差按以下规定:
a) 直接作用式:应不大于示值基本误差限的绝对值

b) 磁助直接作用式:应不大于t程的3.5%.

4.6 温度影响

    在使用温度偏离209C士5℃时，仪表的设定点偏差应在下式规定的范围内:

                                      △二土(S+尺△:)

式中:A— 仪表使用温度偏离20t5℃时的设定点偏差，表示方法与在参比条件下的设定点偏差相

            同，%;

      S— 或4规定的设定点偏差，%;

      At— It2一t,I，℃;

      t2- 4.1.1规定的环境温度的任意值，℃;

      t,— 当12高于25℃时为2590，低于15℃时为巧℃;
      K - 0.02%/9Co

4.7 满负荷

    仪表应在测量上限值的压力(或下限值的负压)下，经受4h静压试验。其结果应符合GB/T1226中
2.3一2.6及本标准中4.4,4.5的规定。
4.8 交变负荷

    仪表应按GB/T1226中2.9规定，并在通以最大电流和带有与表2规定功率相应的感性负载情况下

进行交变负荷试验。其结果应符合GB/f1226中2.3一2.6及本标准中4.4,4.5的规定。
4.9 电气信号装里的接点通断功能

    仪表电气信号装里的接点通断功能要求见附录C(提示的附录)。
4.10 设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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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9273-1999 _ _
    仪表的设定范围应在其测童上限值的5%一95%范围内。

4.11绝缘性能

    仪表在环境温度为15℃一359C，相对湿度为45%一75%的条件下，接点之间、接点与外壳之间:
    a)绝缘电阻应不小于20Mn;

    b)绝缘强度应能承受45Hz一65Hz的正弦波电压2kV，历时lmin的耐压试验。
4.12 耐工作环境振动性能

    仪表应能承受GB/r4439中所规定的振动等级分别为:

    a)直接作用式:V.H.2级;
    b) 磁助直接作用式:V.H.3级

的振动试验，其结果应符合GB/r1226中2.3一2.6及本标准中4.4,4.5的规定。
4.13 抗运输环境性能

    仪表在运输包装条件下，应能承受JB/T9329基本环境条件中规定的连续冲击和跌落高度为100mm
的试验。其结果应符合GB/r1226中2.3一2.6及本标准中4.4,4.5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试验顺序及项目之间间歇时间见附录B{标准的附录)。

5.1 试验条件

    按GB/r1226中2.2规定的参比工作条件。

    注:出厂试验可不在参比温度下进行，但在参比工作条件下仪表仍应符合 GB/T1726中2.3一2.6及本标准中4.4,4.5

        的规定。

5.2 试验器材
    所用的器材为能满足最高工作电压和最大允许电流的电源;能产生500V直流电势，精确度为5%的

兆欧表;能施加2kV以上试验电压的绝缘强度试验台和满足仪表功率要求的感性负载。

5.3 试验程序
    仪表须按本标准规定，先进行示值误差试验，后进行设定点偏差及切换差试验。在进行示值误差试验

时，应将设定针拨开，使指示指针运动不受影响。

5.4 试验点

    a)以标有数字的标度线作为示值误差的试验点;
    助 以量程的25%,50%及75%附近标有数字的标度线作为设定点偏差的试验点。

5.5 基本要求试验
    仪表的基本误差、来回差、轻敲位移、零点误差、指针偏转平稳性、指示装置及外观试验应按GB/T

1226中3.1一3.5,3.9,3.10的方法进行。

5.6 设定点偏差试验

5.61 对每一个试验点应在负荷增加和负荷减少两种状态下进行设定点偏差试验。

5.6.2 上限设定检量程的50%及75%附近两点。下限设定检童程的25%及50%附近两点。

5.6.3 先将设定指针对准规定的试验点(即设定值)，然后缓慢地增加(减小)负荷(指示指针接近设定值

时负荷变化速度每秒中应不大于量程的1%)，至信号接通(断开)为止。读取设定值与信号切换时的实际

负荷值。

5.7 切换差试验

  ‘在5.6试验时，在同一设定点上信号切换时读取实际负荷值。

5.8 温度影响试验
    将仪表放人恒温箱中，逐渐升(降)温至4.4.1规定的温度值，然后按GBPr1226中3.6及本标准5.6

和5.7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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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满负荷试验
    在5.1的试验条件下，使仪表承受测t范围上限值的负荷4h，去掉负荷后，在30min内按GB/T1226

中3.1一3.5及本标准5.6和5.7检验。

5.10 交变负荷试验
    在5.1的试验条件下，仪表应按GB/T1226中3.8的规定进行交变负荷试验，试验时应将设定指针拨

到规定交变幅度的上下限处，并通以仪表允许的最大的电流和带有与表2规定功率相应的感性负载，使

信号随交变往复通断，试验后在30min内按GB/F1226中3.卜3.5及本标准5.6和5.7检验。
5.11 电气信号装置的接点通断功能

    见附录C(提示的附录)。

5.，2设定范围试验
    拨动设定指针，目侧两个设定指针的设定范围。

5.13绝缘性能试验
    在4.11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将兆欧表接在仪表各接线端子及各接线端子与外壳之间，分别测其绝缘

电阻。然后以同样的方法接人绝缘强度试验台，使试验电压由零逐渐平稳地上升到2kV，保持】min，应不

出现飞弧和击穿。然后将试验电压平稳地降至零。最后切断电源。

5.14耐工作环境振动性能试验
    仪表应按GB/T4451规定的程序，对直接作用式仪表按频率范围为lof一55Hz，位移幅值为0.015mm,

定频振动时间为 1h的要求进行试验。对磁助直接作用式仪表按GB/f4451中IA级要求进行振动试验。

5.14.1初始振动响应检查时，应拨开设定指针，并加A程50%的负荷。
5.14.2 耐久性试验采用定频试验。先将设定指针设定在JR19的50%处，然后增负荷至该值，接通信号，

启动振动设备。

5.14

5.15

3 试验结束后，恢复1h，按GB/T1226中3.1一3.5及本标准5.6和5.7检验。

  抗运输环境性能试验

仪表须按4.13的要求及JB/r9329中相应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按GB/f1226中3.1一3.5及本

标准5.6和57检验。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试验

    仪表须按GB/T1226中4.1的要求及本标准中4.4,4.5和4.11的要求和相应的试验方法逐台进行

检验。经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

6.2 型式检验

    在下列情况下，仪表须按GB/T1226中2.3-2.6和2.14,2.11及本标准全部技术要求项目和相应的
试验方法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

    b)成批生产的仪表定期检验;
    c)当设计、工艺、材料等方面有重大变更时;

    d)停产的仪表再次生产时。
    注:在b),d)两种怡况下.5.13.5.14可以不作。

7标志、包装和贮存

7.1 标志

    仪表的标度盘或电气信号装置上一般应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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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r袋久卜-1田s

    8) 制造厂名或商标;

    b)仪表名称;
    c) 计量单位;

    d)精确度等级;

    e) 额定功率;

    f)最高工作电压;

    9)最大允许电流;
    h)制造年月及编号或批号。

7.2 包装

    仪表包装应按 GBIr15464的规定，其中包装防护类型由制造厂自行规定。

7.3 贮存

    仪表应贮存在通风千燥的室内，室内空气应沽净，对仪表无腐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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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A

(标准的附录)

标 度 示意

A1 0150rrvn,2.5级仪表标度示意应符合表A1规定。
                                                  表 AI

MPa

测童范围 最小分格值 分格总数 标 度 示 意

0-0.肠

0-0.6

0-6

0-60

0.002 30

{””{””{”’‘{’“’{””{，”’I
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     0.1      02 0.3       04 0.5     0.6

0       1      2        3         4       5      6

0     10       20       30       40      50      60

一0.1-0.5 0.02

30 {’‘”一”，’{””)””{””{’‘”{
-0.1   . 0      0.1      0.2       03 0.4     0.5

0-0.1

0- 1

0- 10

0- 100

一0.1-0

0.以理

0.位

  0.2

  2

0.002

50

{””{‘”’{””{””{””一’“’{””{””{””{‘”’{
0       0.02       0.04      0.06       0.08    0.1

0       0.2        0.4        0石 0.8        1

0       2            4        6          8       10

0       20          40       60         80      100

-0.1 一0.08     -0.06 一0.04      -0.02        0

一0.1-0.9 0.02

50 {‘”’一，”’{”‘’I”“{””{‘”’{“’‘{”’‘{”‘’{’‘”{
-01  0    0.2       0.4      0石 0.8       0.9

0-0.16

0-1.6

0-16

0-1印

0.005

0.05

  0.5

  5

32

{’1’}‘}’{’1’}’1’{’1’}’I’{’I’}’}’{
0          0.04         0.08          0.12       0.16

0          0.4          0.8           1之 1.6

0          4            8            12          16

0          40           80          120          160

一0.1-0.伪 0.005

32 {’1’1‘}’{’]’1‘1’{’1’一，}’{’I’I‘1’{
-0.1 一0.06        -0.02    0   0.02         0.06

金
湖
九
州
仪
表
有
限
公
司



JB/T望2于-1999

表A1 (完) Mra

侧量范围 最小分格值 分格总数 标 度 示 愈

一0.1- 1.5 0.05

32 {’一，I’1’I’{‘I’}’1’{’1’}’}’{’I’1‘{
-0.10            0.4           0.8            1.2      1.5

0-0.25

0-2.5

0-25

0.005

0.05

  0.5

50

一’I’}’{’I’{’{’}’1’1’{’1’}’}’}‘{’I’{’!’}’{‘}’I’}’1’{
0         0.05       0.1       0.15        0.1       025

0           0S       1          1.5        2         2.5

0 5                     10          15        20         25

一0.1-0.15 0.005

50 {’{‘{’{’}’{’{’一’}’}’一，}III}’一’一’{’}’{‘一‘11}’{’1‘一’{
-0.i       -0.05          0       0.04      0.08      0,12  0.15

一0.1-2.4 0.05

        50

i

{’一’1I}I’{11111]’}’]’{’{’1II1i’一’1’一‘!IIIII}11̀111
}一。’。

0-0.4

0-4

0一40

0.01

0.1

  1

40

{”‘’{””I”‘’{””{””}’‘”{””{‘”‘{
0 0.1           0.2           0.3          0.4

0 1             2             3            4

0 10            20            30           40

一0.1-0.3 0.01

40

      }

{””{”‘’一””{””{”“{”，’{””{‘”’{
-0.1 0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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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B

      (标准的附录)

试验顺序及项目之间间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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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c

      (提示的附录)

电气信号袭置的接点通断功能

C1 电气信号装置在通断频率每分钟不大于印次及通以最大允许电流和带有与表2规定功率相应的感

性负载情况下，应能承受10万次的接点通断试验。

C2 将仪表的电气信号装置单独安装在专门的接点功能试验台上，按C1规定的参数进行 10万周次的接

点通断试验。试验后接点应能正常切换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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